
唐山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唐山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12月9日唐山市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9年12月29日唐山市人民政府令[2009]第4号公布 自2010年2
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生活垃圾管理，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路南区、路北区、开平区、古冶区、丰南区、丰润区及市政府各派出机构（以下简称各区）所辖行
政区域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

第三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生活垃圾处理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不包括卫生清扫和运输到垃圾收集站（点）的费
用。

第四条 本市各区所辖行政区域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含在唐省、部属单位、部队、院校等）、社会组
织、个体工商户、居民等，均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可免交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五条 市、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是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的主管部门。

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市（含）以上国家机关、直属企事业等单位和路南、路北、开平、丰南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生活
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其它各区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

市、区财政、价格、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

第二章 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

第六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应按照补偿处理成本、合理盈利、依法缴纳税金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垃圾产生者经济承受
能力的基础上制定。

第七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由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部门会同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报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生活垃圾处理率和生产经营成本发生较大变化的，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可经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向市价格行政部门提出
调整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生活垃圾处理企业近两年的生产经营成本核算报告，经审计的年度会计报表和处理成本价格核算报表；

（二）生活垃圾处理费调整方案、征收标准及其依据；

（三）拟调整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对相关行业、企业经营状况及当地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评价；

（四）与调整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部门收到申请后，申请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在5日内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充的材料和内容。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和成本监审。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部门制定或调整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应当按照《河北省实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规定》召开价
格听证会。

第十二条 制定或调整后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价格行政部门和省
建设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收费管理

第十三条 市、区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负责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也可委托其他单位代为征收：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由市、区财政集中收付中心代征；

（二）企业单位和办理地税税务登记证的个体工商户，由地税部门代征；

（三）中央（省）直属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由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直接收取；

（四）居民由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物业公司代征；

（五）本办法规定应当缴费的其他垃圾产生者，按照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由相应的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直接收取。

第十四条 征收单位应当与代征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协议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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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托单位和代收单位的名称；

（二）收费范围、收费项目、标准和期限；

（三）代收手续费的标准；

（四）代收的垃圾处理费汇入专户的程序；

（五）代收欠费的义务；

（六）其他需要约定的内容。

第十五条 各征收或代征单位凭收费许可证、收费代征协议和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十六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季度征收。各征收或代征单位应当将所征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于每季度第二个月的1-5日全额汇入相
应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专户。

市（含）以上国家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路南区、路北区、开平区、丰南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各征收或代征单位将所征的
生活垃圾处理费汇入设立在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专户；其它区将所征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汇入本区环境卫生管
理机构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专户。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按收缴额2-3％的比例返还。完成代征总额70％（含70％）以上的按3％返还，完成代
征总额低于70％的按2％返还。

第十八条 所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以及社会资本投入垃圾
处理事业补贴等支出。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十九条 市、区环境卫生管理机构根据生活垃圾处理运营单位的服务质量和垃圾处理量支付生活垃圾处理费用。市、区城市
管理行政部门对垃圾处理费的支付予以监督。

第二十条 市、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情况，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接受审计、物价、财政等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市、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对单位
可处应交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应交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但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生活垃圾处理运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操作规程对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达不到无害化处理标准
的，由市、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由市、区环境保护
行政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规定自立项目收费、超标准收费的，由市、区价格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予以行
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使用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违反有关收费规定，由财政、价格等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予
以查处，对有关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各县、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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